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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

上市公司规范性文件要求。 

（二）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13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

发出。 

 (三)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，应

到董事 9名，实到董事 8 名，董事李丰亮因出差委托董事司鑫炎代为

出席。 

（四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晓明先生主持，公司监

事、高管列席了会议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（二）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

（三）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（四）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（五）2020 年年报全文及摘要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（六）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（七）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

司 净 利 润 374,703,489.61 元 ， 其 中 母 公 司 实 现 净 利 润

678,942,952.32元，提 取 10%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67,894,295.23元，

当年可供分配利润 611,048,657.09元。 

综合考虑股东回报和公司自身发展，结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

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、上交所《上市公司现金分

红指引》等相关要求及公司实际，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

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，每 10股分配现金 1 元(含税),按本公

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,142,400,000 股共计派发现金

114,240,000元（含税），占 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30.49%。

本年度不送红股，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。 

此议案须提交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-013） 

（八）关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2020 年度

审计报酬和续聘的议案（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）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结合公司规模，经双方协商，确定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

普通合伙）2020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酬为 85 万元，内部控制审计报

酬为 40 万元。 

董事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

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，聘期为一年。 

此议案须提交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-014） 

（九）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的

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查出具的《山西

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

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》，2020 年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

市公司资金的行为，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及其他法人违规提供担

保的行为。 

（十）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； 

本议案为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李丰亮、司鑫炎先生回避表决，其

余 7 名董事一致通过。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本公司需向公司控股股东山西兰花煤炭实业

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土地和铁路专用线，同时本公司需为兰花集团下属

煤矿代收代付通过铁路外销煤炭的货款和运费。公司下属的化肥化工

分子公司需向兰花集团下属的煤矿采购煤炭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兰

花机械制造公司需向兰花集团下属煤矿及参股公司山西亚美大宁能

源有限公司销售产品。 

公司 2020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36,436.88 万元，

2020年预计金额为 175,579.54万元，实际发生金额未超过预计金额。 

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为 161,105.17万元。 

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-015 



（十一）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

（十二）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

（十三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-016 

（十四）关于部分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相关会计政策规定，为客观公允的反映

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，在对公司及部

分子公司进行资产盘点和核查确认的基础上，董事会同意对部分已超

过使用年限且无使用价值的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理。本次报废固定资

产原值 698.50 万元，累计折旧 580.04 万元，减值准备 7.72 万元，

净值 110.74万元。 

（十五）关于全额计提应收款项信用损失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，为客观公允反映

本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，经对应收账

款和其他应收款进行清查，董事会同意对部分账龄较长，不易清收的

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信用损失。本次对应收款项 344.73

万元全额计提信用损失，其中应收账款全额计提信用损失金额为

224.65 万元，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信用损失金额为 120.08 万元。 

（十六）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；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

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为部分子公司生产经

营、项目建设融资提供担保，提供总额不超过 412,500 万元担保。

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为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

221,801.78万元。 

结合各子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，董事会同意 2021 为控股子公

司日照兰花冶电能源有限公司新增担保 1 亿元，调整后担保总额为

422,500 万元。董事会同意在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前在担保总额

不超过 422,500万元内继续为子公司提供担保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-017 

（十七）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为保证 2021 年公司所属部分子公司周转到期短期借款所需资金，

董事会同意向其提供借款 17,200 万元，用于归还该部分子公司 2021

年 4 月至 2022 年 4 月到期的银行短期借款，其中向兰花煤化工借款

3,800 万元，向丹峰化工提供借款 10,000 万元，向兰花清洁能源提

供借款 2,400 万元， 向兰花机械制造提供借款 1,000 万元。上述各

子公司银行贷款待银行续借后归还本公司。 

（十八）关于向兴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“向兴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申请人民币贰拾亿元整（200,000万元）的综

合授信额度，期限为三年”的决议即将到期。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

项目建设的需要，董事会同意继续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子

公司申请人民币贰拾亿元整（200,000万元）的综合授信额度，授信

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贷款、流动资金贷款、信托贷款、内保直

贷、银行承兑汇票、国内信用证融资、融资租赁、票据贴现、票据质



押担保、商票保贴、商票保兑、非融资性保函等，贷款利率以合同约

定为准。期限为三年。 

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额度，实际融资金额在授信额度

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。以上授信额度内发生的融

资业务，不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（十九）关于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“向中信银行申请

办理人民币陆亿元整（60,000万元）的综合授信额度，期限为三年”

的决议即将到期。为满足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需要，董事会同意公

司继续向中信银行申请人民币捌亿元整（80,000 万元）的综合授信

额度，授信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、国内信

用证、融资性理财、结构化融资等。期限为三年。 

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额度，实际融资金额在授信额度

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。以上授信额度内发生的融

资业务，不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二十）关于向山西兰花同宝煤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同宝煤业有限公司 90 万吨/年

矿井项目的顺利推进，董事会同意向其提供借款 25,151.399 万元，

专项用于以下用途：2021年工程款 17,247.979 万元，2021 年职工工

资保险费用 2,996.28 万元，2020 年 1 月-2021 年 12 月住房公积金

425.14 万元，日常运行费用 2,382 万元，村镇利益 400 万元，历年

工程欠款 1,700万元。 

 (二十一) 关于向山西兰花百盛煤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百盛煤业有限公司 90 万吨/年



矿井项目建设和日常运营需要，董事会同意向其提供借款 24,446.09

万元, 专项用于以下用途：2021 年工程款 16,108.92 万元，2021 年

职工工资保险费 3,614.78 万元, 2019 年 12 月-2021 年 12 月公积金

660.3 万元，日常运行费用 2,112.09 万元，村镇利益 700 万元，历

年工程欠款 200万元，产能置换指标费 1,050万元。 

 (二十二)关于向山西兰花沁裕煤矿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沁裕煤矿有限公司 90 万吨/年

矿井项目建设顺利推进，董事会同意向其提供借款 27,584.31 万元。

专项用于以下用途：2021 年工程款 21,485.08 万元，2021 年职工工

资保险费用 2,452.25 万元，2020 年 1 月—2021 年 12 月住房公积金

286.2 万元，日常运行费用 1,460.78 万元，村镇利益 450 万元，历

年工程欠款 400万元，产能置换指标费 1,050万元。 

(二十三) 关于向山西兰花集团芦河煤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

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集团芦河煤业有限公司正常运

行及后续工程建设，董事会同意向其提供借款 10,269.88 万元，专项

用于以下用途：2021 年工程款 5,590.72 万元，2021 年职工工资保险

费用 1,775.52 万元，2020 年 10 月-2021 年 12 月住房公积金 233.64

万元，日常运行费用 1,200万元，村镇利益 180 万元，历年工程欠款

240 万元，产能置换指标费 1,050 万元。 

 (二十四) 关于向山西兰花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兰花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目前仍处于停产状

态，鉴于其主要产品甲醇、二甲醚市场呈现触底回升态势，同时该公

司须在 2021 年 11 月 20 前完成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办理工作，董事



会同意清洁能源公司尽快组织复工复产，同意向其提供借款 2,300万

元，专项用于抗爆控制室等检修及相关建设项目，预缴电费等流动资

金支出。 

(二十五)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玉溪煤矿调整股权结构的议案 

本议案为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李丰亮、司鑫炎先生回避表决，其

余 7 名董事一致通过。 

玉溪煤矿成立于 2004 年 8 月，在 2009 年 11 月之前，玉溪煤矿

注册 19,500万元，其中本公司持有 13,000 万元，持股比例 66.67%，

兰花集团持有 5281万元，持股比例 27.08%，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持有

1219万元，持股比例 6.25%。 

2009年 11 月，公司控股子公司玉溪煤矿引入新股东北京新得元

盛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新得元盛”）后进行了增资扩股，

本次增资额分三次两年内分期缴纳，本次增资后玉溪煤矿注册资本由

19,500 万元增至 43,647.5 万元，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 10,183.93 万

元，出资总额增至 23,183.93 万元，持股比例为 53.34%；兰花集团

认缴出资 4,135.44万元，出资总额增至 9,416.44万元，持股比例为

21.66%；北京新得元盛认缴出资 15,226 万元，持股比例为 20%；莒

山煤矿认缴出资 954.63 万元，出资总额增至 2,173.63 万元，持股比

例为 5%。 

截止目前，除北京新得元盛尚有 6,532.5 万元未出资到位外，其

余股东均按约定出资到位。鉴于北京新得元盛长期无法取得联系，且

未履行股东义务，并已被吊销营业执照。为理顺玉溪煤矿股权关系，

推进其稳定发展，综合考虑北京新得元盛现状及可能存在的风险，经

国资部门批复，同意由兰花集团补足该部分出资，并相应调整玉溪煤

矿股权结构。本次调整后，玉溪煤矿注册资本仍为 43,647.5 万元，

本公司持股比例仍为 53.34%，兰花集团持股比例由 21.66%调整为



33.11%，北京新得元盛的股权比例调整为 8.55%，莒山煤矿股权比例

仍为 5%。 

（二十六）关于唐安煤矿分公司绿色开采试验研究(充填开采)

项目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为切实解决公司所属唐安煤矿分公司“三下”压煤问题，推进压

覆资源开发利用，有效解决富余矸石问题，经前期充分考察调研，董

事会同意唐安煤矿采用采用膏体分层充填开采技术，开展绿色开采试

验研究，推动煤矿充填回采，逐步解决资源回收和矸石处理难题。  

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17,164.1万元，计划工期 28 个月。其中土建

费用 3,117.1 万元，地面设备费用 4,469 万元，井下设备及管路费用

5,815.4 万元，安装费用 716.5 万元，井巷工程费用 2,013.2 万元，

工程预备费、设计及其他费用 1,032.9 万元。该项目井巷工程投资

2,013.2 万元由唐安矿自行解决，其余投资 15,150.9 万元从公司技

术开发费列支。 

结合唐安煤矿分公司现行企业煤炭价格、企业综合成本测算，在

增加充填开采成本 81.7 元/吨，按照年充填产量 31.7 万吨计算，年

可实现利润 7,167万元，约 2.4 年即可收回投资。 

（二十七）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董事会同意聘任王西栋

先生为公司化工总工程师，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。（个人简历附

后） 

（二十八）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； 

经审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此议案。 

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-018 

 



附：王西栋个人简历 

王西栋：男，1975年 11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本科学历、工程师，

历任兰花科创化肥分公司班长、工段长、技术员、副主任、主任、厂

长助理、副厂长，兰花科创阳化分公司经理，兰花科创田悦化肥分公

司经理，兰花科创化工生产经营管理中心负责人。现任山西兰花气体

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，2020 年 9 月起任兼任公司董事。 

 

 

 

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 月 27 日 

 

 


